台中中會設立80週年全國桌球錦標賽辦法
壹、宗    旨：藉著桌球運動建立教會情誼，培養教會團隊力及運動潛能，進而達到信徒相通的團契生活，並形成認同委身的凝聚行動力。

貳、主辦單位：台中中會。
參、比賽日期：主後2010年8月21日上午8點～下午5點。
肆、比賽地點：靜宜大學至善樓學生活動中心桌球室。

（台中縣沙鹿鎮中棲路200號，電話：04-2632-8001）  

伍、比賽項目：(中會團體組（全台各中、區會、馬偕、彰基、新樓等醫院及分院）

(教會團體組（台中中會所屬各教會）。
(中會團體組：

    （一）球員資格：限本宗信徒（小兒、成人、堅信禮之證書、或會員籍）、醫院

正式職工。
    （二）採七分制：1.男單2.男單3.混雙4.男單5.男雙6.女單7.男單。

男單、男雙不得重複出賽，女單及混雙不得重複出賽，先勝4分者獲勝。
    （三）每場出賽時至少有二名牧師、三位長執（現任或曾任）。
(教會團體組：

    （一）球員資格：限本宗信徒（小兒、成人、堅信禮證書、或會員籍）。
（二）球隊組成：若教會球員不足時，可邀請同屬區會內之教會球員組成之。

（三）採五分制：1.男單2.混雙3.男單4.男雙5.男單。

男單、混雙不得重複出賽，先勝3分者獲勝。

（四）每場出賽時至少有三位長執（現任或曾任）。

陸、比賽辦法：

（一）中會團體組：(六隊以下採單循環積分制。

(七隊以上採分組循環賽後交叉決賽。

（二）教會團體組：(六隊以下採單循環積分制。

(七隊以上採分組循環賽後交叉決賽。

（三）每場均為五局三勝制，每局11分。
（四）比賽用球採日桌牌三星白色球（40mm）。

（五）球員報名後不可第三者冒名取代比賽，否則取消其比賽資格；若其他隊對選手資格提出議異，並經大會審查發現屬實者，得取消比賽資格。

（六）選手必須準時出賽，經裁判點名5分鐘未出賽者視同失格。

（七）為方便團體賽順利進行，大會有權拆點比賽，各隊不得異議。

（八）中會團體組、教會團體組每隊報名限12名。
柒、獎勵辦法：
（一）中會團體組：第一名獎盃乙座，獎金10000元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名獎盃乙座，獎金8000元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名獎盃乙座，獎金6000元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名獎盃乙座，獎金4000元。
（二）教會團體組：第一名獎盃乙座，獎金5000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名獎盃乙座，獎金3000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名獎盃乙座，獎金2000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名獎盃乙座，獎金1000元。             

捌、大會裁判：請各隊派乙名隨隊裁判。

玖、報名作業：
（一）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八月9日（一）截止，以郵戳或傳真為憑。

（二）報名地點：報名表請寄或傳真到水里基督長教會林家宏牧師（地址55353南投縣水里鄉民生路221號，電話：049-2771456，傳真：049-2774538）

    （三）報名費：團體組每隊1000元。

    （四）報名時應同時劃撥報名費（請註明單位及參加台中中會設立80週年全國桌球錦標賽報名費），戶名：台中中會會計， 劃撥帳號00221811。
拾、抽籤時間：八月15日（日）15:00在中會事務所三樓（台中市仁和路121巷11號），未到之單位由主辦單位負責代抽並安排賽程，不得異議。
拾壹、比賽期間由大會招待選手便當，會友向大會申請代訂便當。
拾貳、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公佈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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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會議長、機構負責人或小會議長簽名：

本報名表請於八月9日（一）前填妥連同劃撥報名費（請註明單位及參加台中中會設立80週年全國桌球錦標賽報名費），戶名：台中中會會計，劃撥帳號00221811，寄或傳真到水里基督長教會林家宏牧師，地址：55353南投縣水里鄉民生路221號，
電話：049-277-1456，傳真：049-277-4538
  台中中會設立80週年全國桌球錦標賽比賽須知
一、各隊應詳閱出賽時間，並於賽前卅分鐘向大會競賽組領取出賽名單，填妥後於廿分鐘前提交大會競賽組，不再另外通知，未依規定提出名單者以棄權論，如比賽時間有更動，以大會報告為準。
二、選手必須準時參賽，經裁判員點名超過5分鐘仍未出賽視同失格。
三、雙方選手列隊敬禮後，出示洗禮證明書（小兒、成人、堅信禮、或會員籍）
四、團體賽出賽名單，中間不得輪空，否則自論空點後均以零分計。
五、為方便比賽順利進行，大會有權拆點比賽，各隊不得異議。
六、本次比賽，中會團體組採九人七分制，依1.男單，2.男單，3.混雙，4.男單，5.男雙，6.女單7.男單之順序出賽；教會團體組採七人五分制，依1.男單2.混雙3.男單4.男雙5.男單之順序出賽。
七、每場比賽均為五局三勝制，每局十一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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